
審 計 部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審教(106)書 字第 00040 號 

機 關 名 稱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來 文 監察院民國 107 年 5 月 3 日 院台綜 字第 1071100014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6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2 19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－ 335,138.00 － － 335,138.00 － － － 335,138.00 － － 335,138.00 

3 160  規費收入 8,103,000.00 9,211,852.00 － － 9,211,852.00 － － － 9,211,852.00 － － 9,211,852.00 

4 212  財產收入 2,605,000.00 2,816,601.00 － － 2,816,601.00 － － － 2,816,601.00 － － 2,816,601.00 

7 210  其他收入 505,000.00 829,600.00 － － 829,600.00 － － － 829,600.00 － － 829,600.00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11,213,000.00 13,193,191.00 － － 13,193,191.00 － － － 13,193,191.00 － － 13,193,191.00 

22 8 1 一般行政 97,423,000.00 92,061,813.00 － － 92,061,813.00 － － － 92,061,813.00 － － 92,061,813.00 

22 8 2 館務業務活動 193,228,000.00 158,645,754.00 2,911,622.00 31,660,013.00 193,217,389.00 － － － 158,645,754.00 2,911,622.00 31,660,013.00 193,217,389.00 

22 8 3 第一預備金 500,000.00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291,151,000.00 250,707,567.00 2,911,622.00 31,660,013.00 285,279,202.00 － － － 250,707,567.00 2,911,622.00 31,660,013.00 285,279,202.00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審教(106)書 字第 00040 號 

機 關 名 稱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來 文 監察院民國 107 年 5 月 3 日 院台綜 字第 1071100014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6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2 24 8 2 館務業務活動 － 

29,254,062.00 

－ 

－ 

－ 

29,254,062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9,254,062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22 8 2 館務業務活動 － 

222,598,908.00 

－ 

－ 

－ 

222,598,908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22,598,908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5 22 8 2 館務業務活動 － 

477,488,484.00 

－ 

－ 

－ 

366,663,159.00 

94,939,727.00 

- 94,939,727.00 

94,939,727.00 

15,885,598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66,663,159.00 

94,939,727.00 

- 94,939,727.00 

94,939,727.00 

15,885,598.00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－ 

729,341,454.00 

－ 

－ 

－ 

618,516,129.00 

94,939,727.00 

- 94,939,727.00 

94,939,727.00 

15,885,598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618,516,129.00 

94,939,727.00 

- 94,939,727.00 

94,939,727.00 

15,885,598.00 

    以下空白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